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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
※113 年度台上字第 2459 號判決

1. 情況證據（circumstancial evidence） 固然無法直接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與否，但可用以證明

間接事實之存在，再以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。

2.另情況證據亦可用以證明實質證據證明力之有無或強弱。

3.積極之情況證據，倘係獨立於待補強證據之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，且具證據能力，論理上即具

有補強證據之適格性。

4.於積極之情況證據與消極之情況證據併存之情形，消極之情況證據雖能發揮證明消極之間接事

實存在，或減損、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功能。

5.惟積極之情況證據所為之事實推論，倘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。

6.且待補強之實質證據經適格之情況證據予以補強及相互利用後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，其事

實認定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。


